
十一、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立项与管理工作流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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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委定期公布《项目指南》（每年 3-6 月份） 

项目建议阶

段：项目组

每年可建议

第二年度重

大、重点项

目选题。但

申报项目时

不限于公布

选题 

业务处获取并转发《指南》、选题信息，组织所内申报 

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委发布项目建议征集通知（每年 1-4 月份） 

专家组、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委制定年度申请指南 

项目组编写建议书，业务处组织征集、审查、上报并跟踪 

学科评审组集体评审，确定重大、重点、面上、预探

索项目 

业务处进行形式审查，必要时组织相关学术力量审查 

申请者通过“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依托单位工作系统

http://59.151.98.212/bjnsfweb 在线填报《申请书》 

市基金委办公室形式审查、组织函评 

基金委全委会、科委办公会审定 

基金委常务会就办公室建议的资助项目数量及经费限

额进行审议 

根据需要，组

织申报重大、

重点项目到

会答辩 

通知申请人编制《任务书》或《合同书》，所领导审

批后报出 

组织重点项目向

主管部门汇报 

项目执行、过程管理、验收、跟踪，归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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